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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碩士論文計畫書之提出 

(一)論文計畫書申請所須文件： 

研究生提請學位考試前，須依本所碩士班規定格式及內容，繳交下列

文件，申請論文計畫書審查： 

1.「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表」：乙份 

2.「論文原創性系統比對結果」：一式三份 

3.經指導教授同意提出之「碩士論文計畫書」：一式三份 

（二）「論文原創性系統比對結果」，原創性比對相似度上限為百分之二

十五，且須由研究生親交指導教授，經指導教授於「碩士論文計畫

書審查申請表」同意並簽名。 

（三）「碩士論文計畫書」內容，至少應包括中英文摘要、題目定義、研

究動機、文獻總覽、研究方法及步驟、所需設備及研究支援單位、

預期結果、時程安排、及參考文獻等項目。 

（四）研究生於通過論文計畫書之審查後，若須更改論文題目，須由指導

教授出具書面意見，決定是否需重新提出計畫書審查申請。 

「論文原創性系統比對結果」之佐證，請提出以下 3 項佐證： 

請下載原創性比對系統所提供之「目前檢視」、「電子回條」檔案，及篩選條

件的截圖，範本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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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回條 
 

篩選條件 
 

 


